
判決字號 115年憲判字第2號【違反全民健康保險法扣費義務之裁罰案】

原分案號 111年度憲民字第119號

判決日期 115年02月06日

聲請人 陳冠均即冠育土木包工業（原名全晟土木包工業）

案由 聲請人為全民健康保險事件，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主文 一、全民健康保險法第85條規定：「扣費義務人未依第三十一條規定扣繳保

險對象應負擔之補充保險費者，保險人得限期令其補繳外，並按應扣繳之金

額處一倍之罰鍰；未於限期內補繳者，處三倍之罰鍰。」以應扣繳之補充保

險費金額為計算罰鍰金額之唯一標準，並處以固定倍數之罰鍰，可能造成個

案處罰顯然過苛而有情輕法重之情形，不符責罰相當原則；於此範圍內，牴

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與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相關機

關應於本判決公告之日起2年內，依本判決意旨檢討修正。於修正完成前，相

關機關及法院於個案適用系爭規定有顯然過苛之情形，應依本判決意旨辦

理。

二、其餘聲請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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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壹、事實經過及聲請意旨【1】

      聲請人於106年度給付訴外人黃榮豐等3人薪資所得各新臺幣（下同）

595,663元、636,226元及391,156元，屬全民健康保險法（下稱健保法）第

31條第1項第2款規定所稱「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所得」，應依規定之

補充保險費率計收補充保險費，由扣費義務人於給付時扣取，並於給付日之

次月底前向保險人即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繳納。聲請

人依健保法第2條第3款、中華民國98年4月22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89條

第1項第2款規定，為該補充保險費之扣費義務人，經健保署通知限期補繳補

充保險費，逾寬限期仍未繳納，健保署遂以其違反健保法扣費義務，經限期

補繳，仍未遵期為之，而依健保法第85條規定，按應扣繳之金額，處3倍即

93,000元之罰鍰。聲請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救濟，先後經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109年度簡字第162號行政訴訟判決駁回其訴，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10年度簡上字第10號判決（下稱確定終局判決）以上訴無理由，予以駁回

確定。【2】

        聲請人認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健保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2項，第

85條，及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下稱健保扣繳保費辦

法）第4條第1項等規定均牴觸憲法，乃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其理由略以：

（一）健保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2項及健保扣繳保費辦法第4條第1項等

規定，一律課予扣費義務人先行扣繳補充保險費之義務，並明定其於因故不

及扣費時，應先行墊繳，違反比例原則，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15條保障之財

產權。（二）扣費義務為程序義務性質之行為義務，扣費義務人違反扣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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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係單純違反協力之作為義務，非自身之繳納義務。健保法第85條規定對

違反扣費義務之處罰，僅屬違反行政法上作為義務之行為罰，其以未扣繳之

補充保險費數額為單一基準，按固定倍數計算罰鍰，非與目的達成間具實質

關聯之手段，應屬違憲等語。【3】

貳、受理要件之審查【4】

一、受理部分【5】

        按人民所受之確定終局裁判於111年1月4日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

修正施行前已送達者，得於修正施行日起6個月內，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其

案件得否受理，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憲訴法第92條第2項及第90條第1項但

書分別定有明文。又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下稱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2

款規定，人民聲請解釋憲法，須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

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

法之疑義者，始得為之。【6】

        本件聲請之確定終局判決係於憲訴法修正施行前送達，並於該法修正施

行日起6個月內提出聲請，其得否受理，應依該法修正施行前之規定即大審法

第5條第1項第2款定之。本件聲請人就健保法第85條規定（下稱系爭規定）

部分所為聲請，核與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所定要件相符，應予受理。

【7】

二、不受理部分【8】

        聲請人另就健保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第2項，及健保扣繳保費辦法第4

條第1項規定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查健保法第31條第2項關於先行墊繳之規

定，非確定終局判決適用之法規範；其餘關於健保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健

保扣繳保費辦法第4條第1項等規定部分，聲請意旨並未具體指摘各該法規範

有何牴觸憲法之處，核亦與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2款所定要件不符。是此等部

分均不受理。【9】

參、審查標的【10】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85條：「扣費義務人未依第三十一條規定扣繳保險對

象應負擔之補充保險費者，保險人得限期令其補繳外，並按應扣繳之金額處

一倍之罰鍰；未於限期內補繳者，處三倍之罰鍰。」（即系爭規定）【11】

肆、受理部分形成主文之法律上意見【12】

一、本庭現任大法官8人，因其中3人持續拒絕參與評議，為使憲法法庭正

常、持續、有效運作，以維護憲政秩序並保障人民基本權利，應由實際參與

評議之大法官5人作成本判決，合先敘明。【13】

二、據以審查之憲法原則【14】

        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之財產權，國家對人民財產權之限制，應符合比例

原則。對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處以罰鍰，涉及對人民財產權之限

制，其處罰應視違規情節之輕重為之，俾符合憲法責罰相當原則（司法院釋

字第786號解釋理由參照）。是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應如何制裁，本屬立法機

關衡酌事件之特性、侵害法益之輕重程度以及所欲達到之管制效果，所為立

法裁量之權限，苟未逾越比例原則，要不能遽指其為違憲（司法院釋字第673

號解釋理由參照）。【15】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立法者固得對應予非難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視違規情節輕重定其

處罰額度之方式，然依司法院歷來解釋，立法者為求執法明確，僅以單一標

準，例如依法應扣繳之金額，作為計算罰鍰金額之唯一基礎，未斟酌個案中

所存在足以反映違規情節輕重之其他因素，且處以固定倍數之罰鍰而未預留

罰鍰裁量範圍，使裁罰機關無綜合一切違規情狀裁量處罰輕重之權限，如此

劃一之處罰方式，於特殊個案，難免有處罰顯然過苛之情形，為兼顧特殊個

案之實質正義，仍應設適當之調整機制，避免對個案處罰顯然過苛致情輕法

重，使責罰相當，以符合比例原則（司法院釋字第327號、第641號、第685

號、第716號、第786號及第810號解釋參照）。【16】

        系爭規定係就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處以罰鍰，屬對人民財產權

所為限制，自應符合責罰相當原則與比例原則。【17】

三、系爭規定具正當公益目的，惟可能造成個案處罰顯然過苛，不符責罰相

當原則，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15條保障財產權之意旨不符【18】

（一）系爭規定係為節省健保資源之耗費，充實健保財源，促進保險費負擔

公平性之正當公益目的而設【19】

       依憲法第155條、第157條規定，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險制

度，為增進民族健康應普遍推行衛生健保事業及公醫制度。又國家應推行全

民健康保險，亦為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5項所明定。健保法於100年1月26

日修正公布全文，其第1條第2項明定全民健康保險為強制性之社會保險。

【20】

        全民健康保險之經費，除法定收入外，係由中央政府、投保單位及保險

對象共同分擔（健保法第17條規定參照）。為充實健保財源以利全民健保制

度之正常運作，並促進不同性質所得者間保險費負擔之公平性，健保法於上

開修正時，增訂第31條，明定就保險對象之經常性薪資以外之所得，包括非

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等，收取補充保險費，並由同法第2條第3款所定扣

費義務人，於給付所得予保險對象時，就源扣取及繳納；同時另增設系爭規

定，就扣費義務人違反上開行政法上作為義務者，課予制裁。【21】

        上開扣費義務之課予，乃考量透過所得給付端扣繳保險費，不僅收取保

費所需之人力、物力等成本遠較由保險對象個別申報、繳納精簡，可減省健

保資源之耗費，且更能如實掌握保險費之正確申報繳納，防免漏扣、短扣之

情形，而有助於充實健保財源及保險費負擔公平性等規範目的之達成。系爭

規定藉由行政罰制裁未盡扣費義務之扣費義務人，以確保扣費義務之履行，

當亦在進一步落實扣費義務制度之本旨，其目的洵屬正當。【22】

（二）系爭規定就違反義務之扣費義務人，以應扣繳之補充保險費金額，作

為裁處違反扣費義務罰鍰金額之唯一標準，並處以固定倍數之罰鍰，可能造

成個案處罰顯然過苛而有情輕法重之情形，於此範圍內，不符責罰相當原則

【23】

        系爭規定係透過行政罰促使扣費義務人履行扣費義務，並對違反義務之

人給予行政法上之非難，所施加之處罰輕重，應視違規情節之輕重程度而

定，且應有適當機制以避免個案過苛之情形，始符責罰相當原則，已如上

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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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爭規定就未依健保法第31條規定扣繳保費之扣費義務人，視其是否於

保險人所定之限期內補繳，而分別處以應扣繳保費金額1倍及3倍之罰鍰，固

已考量違反扣費義務者是否依限補繳，及應扣繳金額所反映違反扣費義務對

健保資金來源穩定性之損害程度等違規情形；惟除此之外，違反義務者違規

情節之輕重，尚另因其違反義務之可歸責性、逾期期間長短及補正情形等而

有不同，系爭規定對此等同為足以反映違規情節輕重之因素均置而不論，僅

偏執其中是否依限補繳及應扣繳之補充保險費金額二者，以應扣繳金額為計

算違反扣費義務罰鍰金額之唯一標準，並處以固定倍數之罰鍰，於特殊個

案，例如：應扣繳保費金額龐大，但其他違規情節可非難性輕微之情形，對

非保險費繳納義務人而僅係輔助保險人落實保險費收取之扣費義務人，仍依

應扣繳之保費金額計算罰鍰金額，且以固定倍數裁處罰鍰而未預留裁量空

間，亦未設置罰鍰之合理最高額限制或其他適當調節機制，即可能失之過

苛。【25】

        綜上所述，系爭規定就違反扣費義務之扣費義務人，以應扣繳之保費金

額為計算違反扣費義務罰鍰之唯一標準，並處以固定倍數之罰鍰，而未斟酌

個案違規之全部具體狀況，依情節輕重定其處罰，且未設適當機制防止個案

過苛情形，於此範圍內不符責罰相當之要求，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與

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相關機關應於本判決公告之日起2年

內，依本判決意旨檢討修正系爭規定。於修正完成前，相關機關及法院於個

案適用系爭規定時，應依本判決意旨，於有顯然過苛之情形，仍得參酌個案

違規之情節，裁處適當之罰鍰金額，不受系爭規定所定按應扣繳金額1倍或3

倍裁罰之限制。【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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